
立法會主席就立法會主席就立法會主席就立法會主席就

議員對議員對議員對議員對《提供市政服務《提供市政服務《提供市政服務《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重組）條例草案》（重組）條例草案》（重組）條例草案》

所提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所提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所提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所提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有 3位議員，即張永森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李華明議員，分別在

預告限期前就《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提交了共 6套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

2. 按照本會依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制定的《議事規則》，我須

裁決該等修正案是否合乎規程。本裁決所關涉的《議事規則》第 57條

的內容現轉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提交條例草案的政制事務局局長（“局長”）曾獲請就修正案提

供意見，而有關的議員亦已有機會就局長的意見，特別是涉及《議事

規則》第 57條的意見，作出回應。

政制事務局局長對各項涉及政制事務局局長對各項涉及政制事務局局長對各項涉及政制事務局局長對各項涉及《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57575757條的全委會條的全委會條的全委會條的全委會

修正案提出的意見修正案提出的意見修正案提出的意見修正案提出的意見

A.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張永森議員的所謂一局一署安排的兩套修正案張永森議員的所謂一局一署安排的兩套修正案張永森議員的所謂一局一署安排的兩套修正案張永森議員的所謂一局一署安排的兩套修正案

4. 張永森議員建議的修正案，旨在設立一個法定市政議會（名為市

政局），並以市政總署署長及市政總署作為其主要的行政官員和行政

部門。有關的修正案就多項事宜作出規定，其中涉及市政局的組成、

市政局議員的選舉方法，以及市政局的職能和權限。

5. 局長認為修正案超越了條例草案的範圍。條例草案是當局主動採

取的立法建議，特別是要提出由政府取代兩個臨時市政局所承擔提供

市政服務的法律責任。既然撤銷兩個市政局所有的市政服務職能是條

例草案目的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若修正案把兩個市政局職能的主

要部分恢復，並將之移交與一個市政局，則就法律用詞而言，是推翻

了條例草案的原則，而非僅是對條例草案的細節作出修正。這樣便遠

遠超出了修正案可處理條例草案“細節”的既定涵義。這些修正案直

接涉及條例草案的“主題”。依局長之見，根據《議事規則》第 56(1)

條的規定，全體委員會的職能是討論條例草案的“細節”，而非條例

草案的“主題”。儘管“一個市政局”方案可於二讀程序中辯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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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體委員會階段中討論條例草案的“主題”是不合乎規程，因為那

些主題已於二讀程序中經過辯論，並予以通過。

6. 局長亦認為該建議具有《議事規則》第 57(6)條所指須由公帑負

擔的效力。局長認為，在按照條例草案規定，廢除授權現存的兩個臨

時市政局運作的各項法例後，該兩個臨時市政局將停止存在。該等法

例以往所批撥予兩個局的任何款額（現時，支持兩個市政局運作的經

費來自政府向物業徵收的差餉）將歸予政府一般收入。因此，如成立

一個新市政局，當局須為此而重新另行撥款，以資助該新局的運作。

7. 此外，有關的建議涉及《臨時市政局條例》現時沒有涵蓋的新目

的和新開支；修正案尤其規定，市政局的議員由香港所有合資格和已

登記的選民在普選中選出。現有法例並無規定市政局議員由選舉產

生。在這些情況下，現時的建議包含了一個嶄新和截然不同的目的，

而所需的任何撥款將會構成一項額外和截然不同的開支項目。因此具

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8. 最後，局長亦認為在修正案中，有不少令人難以理解或感到毫無

意義，主要是因為欠缺註釋，例如有關擬設立的市政上訴委員會（就

附表 4提出的建議）、酒牌局（就附表 5提出的建議）、助手可繼承小

販牌照（就附表 3提出的建議），以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藝術發展

局和香港康體發展局董事局等成員組合（就附表 7提出的建議）的修

正案。

B. 李永達議員同樣關於一局一署安排的一套修正案李永達議員同樣關於一局一署安排的一套修正案李永達議員同樣關於一局一署安排的一套修正案李永達議員同樣關於一局一署安排的一套修正案

9. 李永達議員建議的修正案基本上與張永森議員所建議的相同。兩

者主要的分別在於它們對市政局的組成和市政局議員選舉程序有不

同的建議。

10. 局長根據他就張議員建議的修正案所提出的相同原因，認為李議

員的修正案超越了條例草案的範圍，並具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整

體而言，有關的修正案亦令人難以理解。

C. 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食物環境衛生署的英文名稱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食物環境衛生署的英文名稱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食物環境衛生署的英文名稱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食物環境衛生署的英文名稱（即（即（即（即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而建議的一套）而建議的一套）而建議的一套）而建議的一套
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11. 李永達 議員的 修正案 旨在把原 來的名 稱修正 為“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以及把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的英
文職銜由條例草案原本建議的“Director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修正為“Director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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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局長認為有關的修正案與李議員本身就新市政局提出的建議既
不一致亦不相符。

D. 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其他修正案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其他修正案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其他修正案李永達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其他修正案

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附表 3）

13. 有關的修正案旨在就公眾街市攤檔租金的調整提供不同方法，即
按照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評估的“公平市值租金”作出調整，或參考
續訂租約前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14. 局長認為修正案具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原因是李議員建議街
市攤檔須繳付的實際租金金額，為根據其程式計算所得的數額再減
30%，這樣便會導致日後政府的收入減少。再者，計算租金調整的準
則混淆不清，各項條文的內容和條文之間的關係亦不清晰，以致令人
難以明白。

政府或署長須就物品的遺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

15. 有關的修正案旨在廢除條例草案內有關豁免政府承擔法律責任
的條文。該條文原建議政府或官員無須承擔公眾墳場內任何墳墓之
上、之內或附近放置的物品遺失或損毀所引起的法律責任。

16. 局長認為修正案具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因為根據該等修正案
的規定，即使事件不涉及政府或其僱員的疏忽，仍有可能令政府須負
上法律責任。

E. 李華明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修正案李華明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修正案李華明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修正案李華明議員就條例草案建議的修正案

17. 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涉及規定市民有權就街市攤檔租金調
整的決定，向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有權
反對要求加入與焚化人類遺骸直接有關的設施的申請，以及有權就主
管當局的決定提出上訴。

18. 局長未有就《議事規則》第 57條的規定對上述修正案提出意見。

議員就局長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議員就局長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議員就局長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議員就局長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

19.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提出下述回應：

(a) 條例草案的範圍條例草案的範圍條例草案的範圍條例草案的範圍

條例草案的主題是市政服務的重組，而有關的修正案與該主

題是有關連的，因為該等修正案是提出一個他認為較佳的架

構來提供市政服務，供議員選擇。修正案的主題和細節應可

於全體委員會階段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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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一個市政局”方案本身並非一個嶄新和截然不同的目

的。它代表 現有架構的延續。倘方案獲得立法會支持，臨

時區域市政局將停止存在，而市政局雖然收納了區域市政局

轄區，仍會在職權經減少後的情況下（因為有關食物安全事

宜的責任會移交政府負責）繼續運作。

此外，“一個市政局”的成員組合基本上沿用1997年之前兩

個市政局的組織架構，即透過普選選出議員，並包括區議會

和鄉議局的代表。《臨時市政局條例》及《臨時區域市政局

條例》的原意是訂定條文，使兩個市政局能順利過渡 1997

年，直至可進行新的選舉為止。

“一個市政局”方案將不會招致額外開支或增加現有支

出。所需的經費可繼續由差餉及其他收費提供。組織架構經

過簡化後，會大幅減省公共開支。

(c)    可理解性可理解性可理解性可理解性

鑒於條例草案的內容複雜，故修正案可能存在輕微的脫漏情

況，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根據條例草案制定相應、過

渡性及保留條文，以處理有關的情況。議員沒有足夠時間擬

備修正案，因為政府當局設定的時間表對議員不公平，議員

根本無法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工作。

20. 對於局長就他提出有關“一局一署”的修正案的意見，李永達議李永達議李永達議李永達議

員員員員作出下述的回應。

(a) 條例草案的範圍條例草案的範圍條例草案的範圍條例草案的範圍

條例草案所處理的，明顯並非是簡單地移交服務。條例草案

實際上是把現時由兩個臨時市政局負責提供的服務進行重

組，方法之一是由政府部門完全承擔所有職責，而他建議的

修正案則提供另一選擇　─　即設立一個新市政局，但有關

食物安全的某些職責則交由政府部門負責。

因此，他的各項修正案均屬重組市政服務的範圍，亦即條例

草案的明確主題。

(b) 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在決定某項修正案會否引致新的開支時，必須參考現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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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比較。根據《臨時市政局條例》（第101章）及《臨時

區域市政局條例》（第 385章），兩個臨時市政局的議員的

任期應在1999年 12月 31日之前結束。不過，這並不表示兩個

市政局會自動停止存在，而其撥款則會轉歸於政府一般收入

所有。修正案所建議的新市政局，只會動用已獲法例認可兩

個臨時市政局可以動用的撥款。有關架構是無須作出任何新

的或截然不同的撥款以資助其運作。

政府當局沒有考慮草擬及通過《臨時市政局條例》的背景及

歷史。《臨時市政局條例》大體上的條文，是來自回歸前已

存在的《市政局條例》。《臨時市政局條例》製造出一個臨

時組織，承接了之前由市政局承擔的權力及職能。因此，《臨

時市政局條例》的原意是為之前的《市政局條例》提供延續

性。

明顯地，就組織兩個市政局而舉行的選舉，在回歸之前已有

進行，亦預計在回歸之後會進行。《臨時市政局條例》內沒

有提及，只可解釋為那是過渡時期的安排。因此，修正案所

建議的普選，只會動用已獲認可的撥款，並不會涉及任何新

的開支。

修正案的目的是要重組現時由兩個臨時市政局所提供的服

務。因此，在談及已獲認可的撥款時，必須是指目前臨時市

政局及臨時區域市政局已獲認可動用的總撥款額。當局無須

增加撥款以維持修正案所建議的新市政局提供的服務。

21. 李永達議員亦就局長對他所建議的其餘修正案提出的意見，作出

了以下評論：

(a) 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

政府當局應該明白，以目前來說，公眾攤檔所帶來的租

金，並不歸入政府一般收入，而屬兩個市政局的部分收

入。因此，無論公眾攤檔所帶來的租金是有所增加或減

少，均與政府一般收入無關。

(b) 政府或署長須就物品遺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政府或署長須就物品遺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政府或署長須就物品遺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政府或署長須就物品遺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

政府當局所指出的可能須負上的責任，只適用於擺放在

公眾墳場內任何墳墓之上、之內、近鄰或附近的物品遺

失或被損毀。如果政府當局採取了足夠預防措施防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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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況發生，則不會對政府引致任何額外責任，亦不會

引致任何額外開支。有關的修正案不會與須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有直接的關係。

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

關於條例草案範圍的考慮關於條例草案範圍的考慮關於條例草案範圍的考慮關於條例草案範圍的考慮

22. 條例草案的詳題說明，條例草案就由政府提供市政服務訂定條

文；廢除《臨時區域市政局條例》及《臨時市政局條例》；訂定附帶、

補充及相關條文，包括將兩個市政局的財產、權利及法律責任歸屬政

府及移交兩局職能的條文 ......，以及對各成文法則作出相應及有關

的修訂。

23. 局長認為張議員及李議員就設立“一局一署”系統所建議的修

正案是超越了條例草案範圍的看法，似乎是基於他對《議事規則》第

56(1)條的理解；而本會以前並未曾引用過該條，作為反對由議員所

提出的修正案的理由。

《議事規則》第 56(1)條說明： -

“獲付委某法案的任何全體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只可討論該法

案的細節，不得討論其原則。”

第 56條包含兩款條文。為能對該條有一個完整的概念，以便正確地理

解整條條文的內容，我應該亦提及第 (2)款。該款說明 -

“任何此類委員會均有權對法案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修正，但修正

案（包括新條文及新附表）必須與法案的主題有關。”

24.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即第 3及 4條）清楚說明，條例草案的目的

在於要達致上文第 22段所引述的詳題內所提出的各個事項。

25. 我亦注意到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第1段首 3行的字眼，清晰地指

出：

“本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將現時由臨時區域市政局及臨時市

政局行使的職能移交政府讓指明公職人員行使或移交某些法定

機構。”

26. 這些都令我毫無懷疑地相信，條例草案的主要主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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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除《臨時區域市政局條例》及《臨時市政局條例》；

(b) 提供因須由政府而非任何其他團體提供的市政服務所必需

的立法架構。

我認為條例草案詳題內的“重組”一詞，是指為了提供市政服務而在

政府內部進行的重組。

27. 由於撤銷現存兩個臨時市政局的所有市政服務職能，是條例草案

的目的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任何修正案，若其實質法律概念是旨

在回復由獨立於政府的市政局履行市政服務職能的話，便是關乎條例

草案的基本主題，而非關乎條例草案的細節。

28. 一如《議事規則》第 56(1)條規定，全體委員會的職能是討論法

案的細節而非其主題。因此，有關設立“一局一署”模式的修正案亦

因為超越了條例草案的範圍而不合乎規程。

29. 我察悉張永森議員論據是，只要修正案是與法案的主題有關，《議

事規則》第 56(2)條便容許就法案提出任何修正案。我認為在應用及

執行關於修正案須與法案主題有關的規定時，亦應一致應用及執行關

於修正案必須是在法案範圍以內的規定。在執行《議事規則》第

57(4)(a)條內相同的條文時，亦應同樣處理。

30. 舉例來說，如果一項條例草案是旨在透過廢除某條例內的所有有

效條文，以取消條例內容許增加某項活動收費的權力，若對這條例草

案提出修正案，建議修改條例內的收費比率便是超越了該條例草案的

範圍。

31. 關於“一局一署”的建議， 誠然是在二讀辯論時一個合適的辯

論課題。如果這建議獲得立法會接受，結果將可能會是，本會在就條

例草案二讀進行表決時，否決條例草案應予二讀的議題。不過，基於

有關的修正案是超越了條例草案範圍，容許全體委員會討論這些修正

案，並不合乎規程。

關於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考慮關於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考慮關於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考慮關於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考慮

建議的新市政局

32. 兩個臨時市政局一直是憑藉兩項有關的條例而存在，而該兩項條

例則屬本條例草案建議廢除的事項當中。兩個臨時市政局的議員均是

被委任的，所以不曾為揀選這些議員進行過任何選舉。目前兩個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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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的撥款，均是來自現有法例所認可的政府差餉。

33. 張議員和李議員的修正案旨在建議成立一個新市政局，其地區覆

蓋範圍和職能與兩個臨時市政局的範圍和職能截然不同。當局須特別

作出新的安排，從政府一般收入撥款予這個新的市政局，因為履行該

等職能所需的金錢，並不可來自先前根據現行法例所認可撥予兩個臨

時市政局的款項。如果修正案獲得通過，便會對政府施加一項真正的

責任，以履行該等修正案所規定的職責。此外，該等修正案分別提出

的兩項建議，均規定要在 2000年進行普選，由香港所有登記選民選出

新市政局的議員。如果其中一項獲得通過，政府便有責任從政府一般

收入中撥出款項，以進行選舉及有關的活動。若假設進行這些選舉將

無須動用公帑，當然是不切實際的。

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

34. 這些修正案，是李議員除就新市政局提交的修正案外，另外提出

的。一如我較早前同意，本條例草案旨在製造一個新組織架構，其中

包括安排撥款以便能更有效地管制街市的用途（包括收取及調整租金

的權力），而該等權力目前是授予兩個臨時市政局的。在新的安排下，

租金日後可以如何調整，應是立法機關現在可建議和討論的。修正案

並無對政府一般收入構成負擔，因為到目前為止，政府的一般收入，

並沒有是來自街市攤檔的。

政府或署長須就物件遺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

35. 有關的修正案旨在廢除《公眾墳場規例》第 9條，使政府或署長

不會獲得豁免，而須為擺放在公眾墳場內任何墳墓之上、之內、近鄰

或附近的物品有所遺失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根據本條例草案，食物

環境 生署署長將會負責管理及管制公眾墳場。政府當局的論據是，

修正案是具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因為即使是並不涉及政府或政

府僱員的疏忽，這項修正案亦令政府陷入可能須負上責任的境況之

中。”李議員則謂“如果政府當局採取了足夠預防措施防止這些情況

發生（物品有所遺失或損毀），則政府便無須負上任何額外責任，亦

無須負擔任何額外開支”。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告訴我，即使是除去了

這項豁免，如果遺失或損毀並不涉及政府或政府僱員的某些疏忽，政

府或署長極不可能須要負責。我認為就考慮有關的修正案是否會具有

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而言，政府須負上責任的可能性極低，因為如果

屬政府當局能力範圍以外的事，不會對政府構成責任。

關於修正案的可理解性的考慮關於修正案的可理解性的考慮關於修正案的可理解性的考慮關於修正案的可理解性的考慮

36. 局長認為議員所建議的修正案，很多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並應

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c)及 (d)條裁定為不可動議；而如果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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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本的差歧導致無法理解有關的意思及意圖，則應根據《議事

規則》第 57(4)(e)條裁定為不可動議。我同意這一觀點，並已根據有
關的規則，裁定某些修正案不合乎規程。不過，如果修正案的意圖是

明確，並可透過作出一些技術性修改而使之可以被理解的，我已准許

予以接納。

裁決裁決裁決裁決

37. 基於以上的考慮因素，我裁定： -

(a) 張永森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有關“一局一署”安排的修正

案，超越了條例草案的範圍。此外，該等修正案的效力亦是

具有可導致動用政府收入及其他公帑的效力（《議事規則》

第 57(6)條）。由於李議員已以書面通知立法會秘書他希望

這些修正案可以一整套獲得考慮，所以我相信他是不想動議

在該套修正案之內，沒有具有須由公帑負擔效力的其他條

文。

(b) 張永森議員較早前已通知立法會秘書，如果他就“一局一

署”所提出的建議被裁定為不合乎規程，他仍希望動議一些

可被獨立接納的修正案。張永森議員可動議有關附表 5第 6

條，以及有關附表 7第 60、104及128條的修正案。不過，他

不可動議有關附表 3第 327及 617條，以及有關附表 5第 8A條的

修正案，因為該等修正案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議事規則》

第 57(4)(c)及 (e)條）。

(c) 李永達議員可動議有關附表 3（關於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

整）的修正案，以及其他那些沒有違反第 57條的修正案。

(d) 李議員可動議有關附表 3第 559條（關於政府須就物品遺失或

損毀負責）的修正案。

(e) 李華明議員可動議所有修正案，因為他的修正案並無違反

《議事規則》第 57條。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

1999年 11月 29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57575757條條條條

57. 法案的修正案法案的修正案法案的修正案法案的修正案

(1) 本條適用於在全體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會議上，或再付

委時，對法案所動議的修正案。

(2) 動議法案修正案的預告，須於全體委員會審議該法案當

天不少於 7整天前作出；倘無如此作出預告，除獲全體委員會主席許
可外，不得動議對法案作出修正。

(3) 本議事規則第 30條 (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方式 )適用於法
案修正案的預告，但該條第 (3)款中 “立法會主席 ”一詞須以 “全體委員
會主席 ”代替。

(4) 以下規定適用於與法案有關的修正案︰

(a) 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

關。

(b) 修正案不得與已獲通過的條文或全體委員會就法

案先前所作的決定不一致。

(c) 修正案不得令建議修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

合語法。

(d) 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

的修正案。

(e) 凡動議對具備兩個法定語文文本的法案作出修

正，除非該修正案明顯地只影響其中一個文本，否

則每一個文本均須作出修正；但不可動議令兩個文

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的修正案。

(5) 如一項修正案提述其後的修正案或附表，或該修正案會

因欠缺其後的修正案或附表而變得不能理解，則須在動議第一項修正

案前，就其後的修正案或附表作出預告，使整系列修正案在整體上可

以理解。

(6)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如認為任何修正案的目

的或效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等

收入或公帑負擔，則該修正案只可由以下人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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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 )

(a) 行政長官；或

(b) 獲委派官員；或

(c) 任何議員，如行政長官書面同意該提案。


